关于制定英吉沙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切实解决我县停车场建设运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停车管理秩序，保障专项债券资金项目可持续运营，更好地满足群众停车需求，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我县实际，制定英吉沙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方案。
一、基本情况
英吉沙县现有停车场33处，占地面积51737平方米，停车位2822个，新能源充电桩18个。2023年为提高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县住建局申请专项债券资金2000万元对部分停车场进行提升改造。该项目完工后，为方便群众，对全县居民免费开放试运行。
二、出台收费标准理由
（一）破解债券资金项目运营困境的迫切需要
英吉沙县2023年利用专项债券资金2000万元实施停车场提升改造项目，旨在改善城区停车条件、提升群众幸福感。但项目完工后实行免费开放试运行，导致停车场无任何运营收入，不仅无力承担债券资金每年的本金及利息偿还压力，连停车场基础设施日常维护等基本运营成本也无法保障，债券资金项目面临“建得起、养不起”的困境。通过制定收费标准，能够形成稳定的运营收入，为偿还债券本息、保障停车场正常运转提供资金支撑，确保专项债券资金发挥实效。
（二）解决免费开放带来的管理难题的必然要求
[bookmark: _GoBack]免费试运行期间，停车场出现大量僵尸车长期占用车位、车辆随意停放、停车设施遭人为破坏等乱象，导致有限的停车资源被严重浪费，真正有停车需求的群众“一位难求”，违背了停车场提升改造的初衷。通过实施收费管理，借助价格杠杆引导车主规范停车、合理使用车位，减少僵尸车占用公共资源现象，同时为停车场配备道闸等智能管理设备及保安、保洁人员提供资金保障，全面提升停车场管理水平，营造规范有序的停车环境。
（三）践行惠民利民理念、推动绿色出行的有效举措
制定的收费标准充分兼顾群众承受能力，设置了合理的免费停车时段，同时对军车、警车等特种车辆实行免费政策，对新能源充电车辆实行半价收费优惠，助力我县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定价目录》（新政发〔2023〕34号）；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三、收费对象与范围
（一）收费对象
在英吉沙县行政区域内33处停车场（涵盖居民小区周边、商业街区、政务服务区域、学校、医院、公园、车站等）停放的各类机动车车主。
（二）收费范围
33处停车场规划的2822个停车位，具体包括居民配套类、商业配套类、政务公共服务类等各类停车场的全部停车位。
四、收费标准
英吉沙县县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具有自然垄断经营性质的停车场参照此标准执行）：
（1）停放不足一个小时免费，1小时-2小时按2元计算，超过2小时后每增加1小时按1元收取。
（2）白天（10:00-24:00）连续停车最高限价10元；夜间（24:00-次日10:00）连续停车最高限价8元（单日收费最高不超过18元）。
（3）电动汽车充电桩标准充电时长内的服务收费含停车服务费，不得另行收取停车服务费。新能源车充电完成后1小时之内免费，超过1小时后参照停车场收费标准执行。
（4）包月收费150元/辆/月，季度收费405元/辆/季，半年收费720元/辆/半年，年度收费1440元/辆/年。包月、季、年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下浮不限。
（5）下列情况之一的，免收停车服务费
1.停车时间不足1小时（含60分钟）；
2.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救灾抢险车、应急处突车、环卫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车、殡葬车以及其他执法执勤车辆；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的车辆。
五、调价后相关措施和建议
（一）设施升级改造
按照成本调查确定的工程费用标准，加快推进33处停车场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包括修复停车线、增设防撞防护设施、更换维修道闸及车辆识别系统等设备等关键设施，完善收费岗亭、太阳能路灯、标识牌等配套设施，提升停车场功能适配性，满足充电桩建设、两轮车与机动车分区停放等新增需求。
（二）规范管理服务
停车场经营者应配备足额专业安保、保洁人员（按66名保安、15名保洁人员标准配置），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停车场秩序维护和环境管理，保障停车安全与环境整洁；
建立健全停车场管理制度，规范停车引导、收费核算、投诉处理等流程，提升服务质量；
（三）价格监管与公示
英吉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对停车场收费的日常监管，严厉查处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变相涨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所有停车场必须在显著位置设置收费公示牌，明确停车场名称、收费标准、计费方式、免费时段、投诉电话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建立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每3年根据成本变动、市场需求及社会反馈等情况，对收费标准进行评估调整，确保收费标准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四）公众沟通与宣传
制定收费标准过程中充分听取群众、经营者及相关部门意见，广泛凝聚共识；
通过政府官网等多种渠道，宣传停车收费政策的目的、意义及具体标准，提高公众知晓度和接受度，引导公众规范停车、理性消费。
六、实施时间及相关要求
1.本方案自2026年发布之日起执行，试行3年，由英吉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2.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竣工后，由县住建局牵头，联合相关单位严格按照既定标准开展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并履行相关备案手续后，方可启动收费运营。

英吉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1月6日

